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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“巾帼建功” 
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济宁市妇联《关于评选全市“巾帼建功”竞赛活动先

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》要求，为推动“巾帼建功”竞赛活

动的深入开展，表彰在我校各项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先模

人物，经各单位、部门民主推荐，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推评大

学外语教学部为济宁市“巾帼文明岗”，科研处赵洁为济宁市

“巾帼岗位明星”；决定授予经济与管理系等 9 个单位为济宁

学院“巾帼文明岗”称号，高静等 22 名同志为济宁学院“巾帼

岗位明星”称号，现将名单公布如下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 

一、济宁学院“巾帼文明岗”（共 9 个）： 

经济与管理系  外国语系  图书馆  教育系  音乐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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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  科研处  初等教育学院中文教研室   

附属中学女工委 

二、济宁学院“巾帼岗位明星”（共 22 名）： 

高  静  杨  楠  孔凡华  杨皖霖  黄长虹  李  青  

吴彩霞  苑壮东  高  爽  周  颖  孔  翠  周  珂   

张  颖（信息管理中心）  尚  璇  刘  琳  赵爱华   

刘秋香  滕召秀  刘凤芹  郑洪艳  褚庆荣  刘  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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